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1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91号”

文核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利集团”）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23,267.00万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2018年1月8日完

成股份登记。发行人将在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作为中利集团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华泰联合证券”）

认为中利集团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Zhongli Group Co.,Ltd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董事会秘书：程娴 

发行前注册资本：641,289,068 元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 

公司办公地址：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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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利集团 

股票代码：002309 

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电话：0512-52578008 

传真：0512-52578008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线、电缆、光缆及附件、PVC 电力电缆料、电源插头、

电子接插件、电工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拉丝、通信终端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备；销售：

光纤及光纤预制棒；相关产品的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研制开发环保新材料、通信网络系统及器材、车辆安保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光伏业务（光伏电池片和组件生产与销售、光伏电站开发及运维）、线

缆业务（特种线缆生产与销售）、光通信业务（光纤预制棒和光纤生产与销售）、特种通

信设备业务。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75,639.60 2,492,254.42 2,134,767.83 1,711,489.54 

负债总额 2,186,826.14 1,904,261.72 1,568,060.04 1,192,950.74 

股东权益 588,813.46 587,992.69 566,707.80 518,53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569,155.83 567,161.77 455,294.61 419,725.8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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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64,049.46 1,129,163.49 1,213,997.66 924,607.16 

营业利润 5,711.08 5,812.21 62,636.11 28,900.71 

利润总额 6,434.66 11,318.34 65,283.85 36,461.64 

净利润 4,585.56 9,241.29 52,625.12 24,96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0.85 7,425.16 41,525.50 28,557.9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444.49 -134,606.51 -64,662.63 -124,462.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32.55 -56,247.66 -84,914.96 -41,198.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159.87 171,480.86 141,505.34 236,743.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912.48 -12,115.60 -7,991.98 62,250.08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年度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1.43 1.26 1.33 1.59 

速动比率（倍） 0.96 0.84 1.06 1.2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2.89% 55.30% 63.50% 57.98%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8.79% 76.41% 73.45% 69.70% 

项目/年度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63 1.73 2.08 1.96 

存货周转率（次） 1.45 1.87 3.19 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1.48% 9.47% 7.58% 

每股净资产（元） 8.88 8.84 7.96 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2 0.73 0.52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6 0.66 0.32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1.46 -2.10 -1.13 -2.19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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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23,267.00 万股。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为 2017 年 12 月 21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2.77 元/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 3,106,144,500.00 元，扣除

21,322,670.00 元（含税）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84,821,830.00 元。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17] 

00164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机

构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 

经过对特定投资者的认购价格和数量进行簿记建档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后，本次发

行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关联

关系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效

报价 

是否已缴

纳保证金 

1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无 13.36 36,000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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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 13.36 37,000 是 是 

3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 
13.35 55,000 是 是 

12.77 55,000 是 是 

4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无 13.36 36,000 是 是 

5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无 

13.40 105,000 是 是 

13.01 105,000 是 是 

12.77 105,000 是 是 

6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无 13.35 50,000 是 是 

7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 13.35 50,000 是 是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配对象名称 

配售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1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13.35  78,651,685  1,049,999,994.75  

2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35  27,715,355  369,999,989.25  

3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5  26,966,292  359,999,998.20  

4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3.35  26,966,292  359,999,998.20  

5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35  41,198,501  549,999,988.35  

6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3.35 31,171,875 416,144,531.25 

合计 232,670,000  3,106,144,500.00  

（七）承销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承销采取代销方式。 

（八）股票锁定期 

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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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05,192,304 32.00% 437,862,304 50.1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36,096,764 68.00% 436,096,764 49.90% 

三、股份总额 641,289,068 100.00% 873,959,068 100.00%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1、本次发行股票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591号文核准，并已完成发

行，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一）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 

2、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64,128.91万股；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总

股本为87,395.91万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3、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4、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

了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

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券愿意推荐中利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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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超过百

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人

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规

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

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

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

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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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上市

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受证

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

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持续

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

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形等

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本机构

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

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机构，

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文件送本机

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是否达到

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露信息进行对

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相应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

方提供担保等事项，并

发表意见 

1、本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序情况，

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情况

发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 1、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现场调查，必要时进行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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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

定 

2、关注发行人的委托理财事项，并对其合规性和安全性发表意见； 

3、持续关注发行人股权结构、股东持股变动、股份质押状况以及影响

股价变动的重要情况；发行人人事任免、机构变动等内部管理的重大事

项。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已在保荐协议中承诺保障本机构享有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相关的

充分的知情权和查阅权；其他中介机构也将对其出具的与发行上市有关

的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鹿美遥、袁成栋 

项目协办人：张磊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 号华泰证券广场一号楼四层 

邮 编：210019 

电 话：025-83387708 

传 真：025-83387711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鹿美遥           袁成栋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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